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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300262 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巴安水务      公告编号：2012-031 

 

 

 

上海巴安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

 

关于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上海巴安水务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在

2012年6月25日以电话及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会议通知，并于2012年6月27日在公司

会议室召开。会议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，会议应到会董事九人，实际到会

董事九人，其中王尚敢先生、凌秋剑先生、郭有智先生、于水利先生以通讯表决方

式参加，符合召开董事会会议的法定人数。会议召开符合《公司法》及《公司章程》

的有关规定。会议由董事长张春霖先生主持,监事和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。 

 

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，会议通过了如下决议： 

一、审议通过《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对外投资》。 

公司将部分超募资金人民币72,812,281.21元投资于东营项目，有助于提高募集

资金的使用效率，增强公司持续盈利能力，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。超募资金

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，未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

常进行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。 

公司最近十二个月内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，并承诺本次使用部分超募

资金后十二个月内不将上述资金用于开展证券投资、委托理财、衍生品投资、创业

投资等高风险投资以及为他人提供财务资助等。 

1、项目概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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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名称：东营市中心城生活水质提升工程 

建设地点：山东省东营市 

合同签订时间：2012年 5月 31日 

合同公告日期：2012年 6月 1日 

工程简况： 

东营市中心城生活水质提升工程主要包括提升泵站工程，输水工程，水处理厂

工程，配水工程等部分内容。工程总体上是从广饶县第二水厂加压泵站，铺设输水

管线到南郊水厂，南郊水厂新建的水处理系统将水处理后，通过配水管网供水到户，

达到提升中心城居民饮用水水质，实现和谐新东营，合理优化配置水资源，实现“优

水优用”的目标。 

具体项目内容及经济效益分析请见项目可行性报告。 

2、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201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实施。 

3、本次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。 

议案表决结果:同意票 9 票,反对票 0 票,弃权票 0 票。 

 

二、审议通过《关于公司申请银行授信额度并授权董事长签署银行授信合同》。 

关于公司前期签订的总额 3.6 亿的《东营市中心城生活水质提升项目工程合

同》，公司拟向招商银行曹家渡支行申请项目贷款。 

贷款金额是按项目投资总额的70%，即2.5亿估算（实际贷款金额需按银行审批

确定）,贷款期限3年,利息约0.49亿。根据合同所定的付款条件,在2013年底归还贷

款本息1.13亿,2014年归还贷款本息0.97亿,2015年归还贷款本息0.91亿，实际贷款

金额需银行审批确定。 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201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

实施。 

议案表决结果:同意票 8票,回避票1票（注：此议案拟授权张春霖董事长签署

相关银行授信合同，张春霖先生为此议案的关联人员，应进行回避，故张春霖先生

投了回避票），反对票 0 票,弃权票 0 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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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审议通过《关于提议召开201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》。 

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《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对外投资》及《关于公司申请招商

银行项目贷款并授权董事长签署银行贷款合同》的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，

提议于 2012 年 7 月 13 日召开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，审议并表决以下议

案： 

1、审议《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对外投资》 

2、审议《关于公司申请招商银行项目贷款并授权董事长签署银行贷款合同》 

议案表决结果:同意票 9票,反对票 0 票,弃权票 0 票 

 

 

备查文件: 

 （1）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签字盖章页。 

   

 

 

 

特此公告 

上海巴安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事 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一二年六月二十七日 

 




